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涉及房地产业务的 

专项核查意见 

 

京天股字（2023）第 093-1号 

 

致：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润资源”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中润资源重大资产置

换（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国

发〔2010〕10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1〕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

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 号文”）、《闲置

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以下简称“《闲置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 72号，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法》”）、《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下简称“53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0〕4号文”）、《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

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以下简称“《监管政策》”）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

月 30日期间（以下简称“报告期”）本次重组的置出资产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

是否涉及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核查，并出



 

 
 

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已经进行了审查、

判断，并据此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对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

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

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上市公司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

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

之处，并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就与上市公司置出资产报告期内有关的用地及房地产销

售问题发表意见，并不涉及其他事项。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中润资源为本次交易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查验原则，发

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专项核查的项目范围 

本所律师已就本次重组的置出资产即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淄博置业”）报告期内完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报告期内开发且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处于在建、拟建状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核查。 

淄博置业系于 2002 年 7 月 29 日设立，2013 年中润资源通过受让股权后持

有淄博置业 100%的股权。淄博置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中润华侨城”，中润华

侨城项目位于淄博市高新区，是集住宅、商业、酒店、别墅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

公园小区。根据中润资源报告期内的年度报告显示，“中润华侨城”处于尾盘阶

段，报告期内无新增土地开发面积。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淄博置业所拥有的

《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证书编号：032145）已过有效期且未办理续期手续。 



 

 
 

二、核查适用的相关规定 

（一）关于土地闲置 

1、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

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

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

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

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2、根据《闲置办法》第二条规定，下列情形构成闲置土地：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

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 

（2）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

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

建设用地。 

3、《监管政策》规定，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

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中介机构

应当充分核查披露。 

（二）关于炒地 

1、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

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

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

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2、国发〔2010〕10号文规定，严格依法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对存在

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

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3、国办发〔2011〕1 号文，要依法查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对房

地产开发建设投资达不到 25%以上的（不含土地价款），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土

地及合同约定的土地开发项目。 

（三）关于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情形 

1、53号文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

开发企业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

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53 号文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地要加大对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

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

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2、国办发〔2010〕4 号文第（七）条规定，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

销售。 

3、国发〔2010〕10号文第（九）条规定，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

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

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4、国办发〔2013〕17号文第五条规定，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

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 



 

 
 

三、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取得了中润资源的承诺函、淄博置业土地使用权取得文件、房地产

项目建设手续审批文件、商品房预售相关文件，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性确认

文件，并查询该房地产项目所在地市级、省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住建管理部门

的网站、自然资源部网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根据中润资源出具的《中润

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置入资产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以

下简称“《自查报告》”）并经核查，本所律师对上述核查项目报告期内主要涉

及上述方面的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土地闲置情形的核查 

根据淄博置业提供的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与土地使用权取得

相关的文件、建设审批文件等相关资料及中润资源的承诺函、相关主管部门出具

的合规性确认文件，并通过自然资源部以及上述核查项目所在地市级、省级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的网站查阅了该等网站公开披露的信息，报告期内，淄博置业在上

述核查项目开发过程中不存在因为闲置土地而被征收土地闲置费、土地被收回、

接受（立案）调查、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关于炒地情形的核查 

根据淄博置业报告期内的部分销售合同、审计报告、财务报表及中润资源的

承诺函、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文件，并通过自然资源管理部以及上述

核查项目所在地市级、省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网站查阅了该等网站公开披露的

炒地行为行政处罚信息，报告期内，上述核查项目不存在因炒地行为受到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亦不存在因炒地行为正在被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立案

调查的情况。 

（三）关于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情形的核查 



 

 
 

根据淄博置业提供的预售许可证、部分销售合同、部分楼盘的一房一价表、

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及中润资源的承诺函、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文件

及查询项目所在地市级、省级住建管理部门网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报告

期内，淄博置业上述核查项目不存在因违反上述房地产宏观调控相关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捂盘惜售行为、哄抬房价受到住建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亦不存在因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正在被住建管理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淄博置业纳入本次核查范围的房地产

项目开发过程中不存在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及哄抬房价而受到有关主管

部门行政处罚或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正在被有关主管部门（立

案）调查的情况。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涉及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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